2022年度株洲市芦淞区优化营商环境

协调事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株洲市芦淞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

事务中心

（此页为封面）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职能职责

本部门主要职能职责主要包括：负责协调推进全区“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统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出台及落实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受理、转办、跟踪涉及营商环境的投诉举报；负责组织对全区营商环境日常监测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督查检查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领导小组和区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部门机构设置

芦淞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成立于2019年3月，为区政府直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办公室、投诉协调股、营商环境评价股三个股室。核定编制11名，一正两副，现有在编人员8人，另有参照无固定期限管理人员1名。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在职人员8人，无固期1人的正常办公和日常运行。

2.确保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3.确保受理和处理涉及营商环境的投诉工作顺利完成。

4.通过媒体、户外宣传等模式更有效地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2年预算资金113.52万元

2.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51.47万元。
3.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51.47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8.59万元，基本支出132.8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13.97万元，公用经费18.90万元。
项目支出情况

营商环境评价项目支出18.59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我中心基本支出132.88万元，各项收入和支出都按预算的目标完成，支出方向为：支付人员工资福利、添置办公用品、印刷费等机关运行及日常开支。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2022我中心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全年举办3场“智汇潇湘才聚株洲”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专场招聘会，为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238人，促进11家重点企业与高校签订合作协议，输送高技能人才353人；完成集体土地征拆项目9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2个清零扫尾项目7个，盘活低效工业用地2宗，处置闲置土地5宗；搭建银企合作对接平台，成功举办芦淞区大型专场银企对接会2场，为芦淞市场群和高新区董家塅片区企业整体授信50亿元；白关变电站已全面竣工验收投产送电。
质量指标：组建工作专班，为企业提供帮代办服务，全力细化审批环节，压缩报批时限75%以上，其中欧微服饰成为我区首个“竣工即交证”项目608所仿真中心项目刷新全市“竣工即交证”新纪录；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探索商事服务新模式，在芦淞中心商圈设立全省首个红商圈“一件事一次办”专区，实现市场主体不出商圈就能享受优质服务；我区通过长达三个月的反复测试，率先实现基层异地就医跨省直接结算。

2.效益指标
2022年，在我中心的努力下，芦淞区营商环境逐步优化；全面提升民众维护营商环境的思想意识，社会效益得以显现。

3.满意度指标
2022年，我中心立足于本职工作，在省市区的各项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社会满意度90%以上。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全年专项支出18.59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营商环境评价专项活动的开展、宣传和资料影印等支出。在四桥桥头及中心城区设立大型户外广告牌，各街道通过电子屏、横幅等方式开展营商环境宣传，市级以上媒体报道我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100余篇次，为活动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全面提升了民众维护营商环境的思想意识。另外，通过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所存在的部分问题，并积极落实2022年惠企政策，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合理。对预算编制制定的绩效目标不够合理，各项指标的设置需进一步优化，将工作计划和工作成效科学、合理体现出来。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结合我中心实际情况，参考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有关支出和本年度收支预测，严格按照有关程序，科学、合理的制定预算编制，并遵照执行。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评价结果将运用于来年预算编制，为来年预算编制提供重要参考。并且，自评结果将做为本单位财政资金管理和预算执行的重要依据，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本单位无独立网站，此次自评结果将于决算报表一起在芦淞区政府官网上一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